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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1年6月20日向本公司全体

董事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以通讯表决方式于2021年6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本次董事

会会议应出席董事12人，实际出席董事12人，会议由董事长Ge� Li（李革）主持。 本次董事会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关于召开董事会会

议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1年6月8日实施完成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及2019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相关授权，公司董事

会对《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项下第二批次和第三批次行权的行权价格及数量进行调整。本次调整后，

股票增值权行权价格为42.86港元/份，数量为2,049,342份。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21年6月8日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2019年股票

增值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2019年第

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相关授权， 本公司对股票增值权项下第二批次和第三批次行权的行权价格及数量做

出相应的调整，本次调整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将股票增值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42.86港元/份，数量调整为2,049,342份。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及调整行权价格、 数量的公

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 根据公司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相关授权，同意董

事会、董事长或其授予的适当人士按照《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二个行权

期的股票增值权行权相关事宜。除部分激励对象在归属前离职或2020年个人年度业绩考核未达标不符合行权

条件外，本次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70人，可行权的股票增值权数量共计1,022,841份。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行权安排符合《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要求，相关

行权条件已成就，公司为其进行行权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

《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项下170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1,022,841份股票增值权按照相关规定行

权。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及调整行权价格、 数量的公

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数量的议案》

同意公司就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根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8年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对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

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后，本公司拟按照18.69元/股的价格回购激励对象合计为184,089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2018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拟按照18.85元/股的价格回购激励对象合计为25,200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018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公司本次对《2018年激励计划》项下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售期届

满前离职或2020年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所涉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2018年激励计划》的规定。因此，同意董事会对相

关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回购价格所做的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数量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

案》

同意按照调整后的价格18.69元/股回购并注销限售期届满前已离职或2020年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的激励

对象合计184,089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018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按照调整后的

价格18.85元/股回购并注销限售期届满前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合计25,200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018年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公司本次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2018年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合法、有效；上述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股票分布

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不会影响本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行为。 因此，同意本公司按照调整后的价格、数量向部分激励对象回购并注销已发行的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数量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数量的议案》

同意公司就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根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9年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对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

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后，本公司拟按照18.85元/股的价格回购激励对象合计为461,550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2019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拟按照33.55元/股的价格回购激励对象合计为20,160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019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公司本次对《2019年激励计划》项下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售期届

满前离职或2020年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所涉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符合《管

理办法》及《2019年激励计划》的规定。 因此，同意董事会对相关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回购价格所做的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数量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部分

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

同意按照调整后的价格18.85元/股回购并注销限售期届满前已离职或2020年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的激励

对象合计461,550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019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按照调整后的

价格33.55元/股回购并注销限售期届满前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合计20,160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019年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

同意注销等待期届满前已离职或2020年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合计77,741份已获授但尚未行

权的《2019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股票期权。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公司本次回购及/或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符合《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2019年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及/或注销的原因、数量及价格合法、有效；上述事

项不会导致本公司股票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不会影响本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

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同意本公司按照调整后的价格、数量向部分激励对象回购注销已发

行的限制性股票并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数量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

就。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

会议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董事会、董事长或其授予的适当人士按照《2019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前述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相关事宜。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880人，可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共计8,260,039股，占公司2021年6月24日总股本的0.28%。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安排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且符

合《2019年激励计划》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要求，相关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公司进行解除限售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1,880名激励

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8,260,039股限制性股票按照相关规定解除限售。

关联董事Edward� Hu（胡正国）先生、Steve� Qing� Yang（杨青）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暨股份上市公告》。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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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8年8月22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内容，于2019年9月20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以及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内容，于2019年11月18日召开的2019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考虑

及批准采纳激励对象名单》，以及于2021年6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

根据上述议案，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及/或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且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已

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8年激励计划》” ）以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9年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本公司拟

回购注销向该部分激励对象已发行的限制性股票， 并就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 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后

《2018年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为184,089股，回购价格为18.69元/股，《2018年激励

计划》项下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为25,200股，回购价格为18.85元/股，《2019年激励计划》项下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为461,550股，回购价格为18.85元/股，《2019年激励计划》项下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回购数量为20,160股，回购价格为33.55元/股，上述拟回购股份合计690,999股。 回购注销完成后，以公司

2021年6月24日的总股本为基础且仅考虑前述回购注销导致的股本变动情况， 本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948,

701,318元减少为2,948,010,319元，本公司的股份总数由2,948,701,318股减少为2,948,010,319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本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均有权凭合法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并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本公司申报债权。

具体如下：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

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申报债权登记地点：中国上海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富特中路288号董事会办公室

2、申报时间：2021年6月25日起45日内（工作日9:30-11:30；14: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3、联系人：姚驰

4、联系电话：021-20663091

5、传真号码：021-50463093

6、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

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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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1年6月20日向本公司全体

监事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以通讯表决方式于2021年6月25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本次监事

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Harry� Liang� He（贺亮）主持。本次监事会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于召开监事会会议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于2021年6月8日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

及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相关

授权，公司董事会对《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项下第二批次和第三批次行权的行权价格及数量进行调

整。 本次调整后，股票增值权行权价格为42.86港元/份，数量为2,049,342份。 上述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及调整行权价格、 数量的公

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同意公司为170名

激励对象办理本次行权事宜，可行权数量为1,022,841份。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及调整行权价格、 数量的公

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数量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8年激励计划》” ）项下限售期届满前离职或2020年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的

激励对象所涉的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2018年激励计划》的规定。同意董事会对相关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回购

价格所做的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数量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

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2018年激

励计划》的规定，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合法、有效；上述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股票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

要求，不会影响本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同意本公司按

照调整后的价格、数量向部分激励对象回购并注销已发行的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数量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数量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9年激励计划》” ）项下限售期届满前离职或2020年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的

激励对象所涉的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2019年激励

计划》的规定。 同意董事会对相关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回购价格所做的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数量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部分

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回购及/或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2019年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及/或注销的原因、数量及价格合法、有效；上述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股

票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不会影响本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行为。 同意本公司按照调整后的价格、数量向部分激励对象回购注销已发行的限制性股票并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数量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19年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2019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1,880名激励对

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对各激励对象解除限售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1,880名激励对象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8,260,039股限制性股票按照相关规定解除限售。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暨股份上市公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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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及

调整行权价格、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1年6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关于2019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第二个行权

期行权条件已满足， 董事会将根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2019年

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相关授权， 调整2019年股票增值权第二批次和第三批次行权的行权价格及数量、

并办理符合行权条件的部分股票增值权行权事宜。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19年7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方达

（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

见书》。

2、2019年9月20日， 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2019年

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增值权

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和《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3、2019年9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增值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海市方

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4、2020年6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关于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

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0年6月4日实施了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对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

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51.43港元/份， 授予数量为406.1639万份。 鉴于公司

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董事会根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

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相关授权，为196名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

象办理136.5297万份股票增值权行权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海市方达（北

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股

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及调整行权价格、数量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5、2021年6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关于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二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1年6月8日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将对2019年股票增

值权激励计划项下第二批次和第三批次行权的行权价格及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42.86港元/份，

授予数量为2,049,342份。鉴于公司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董事会将根

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相关

授权，为170名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1,022,841份股票增值权行权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及调整行权价格、 数量相关事项的法律

意见书》。

二、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调整

1、调整事由

本公司于2021年6月8日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2021年6月7日）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63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2股，该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根据《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公司拟对股票增值权的数

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2、股票增值权行权价格的调整

根据《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若股票增值权在行权前，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事宜的，公司需按下述公式调整股票增值权行权价格：P=P0÷（1+n）。 其中：P0为调

整前的行权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3、股票增值权数量的调整

根据《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若股票增值权在行权前，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事宜的，公司需按下述公式调整股票增值权的数量：Q=Q0×（1+n），其中：Q0为调整

前的股票增值权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

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股票增值权数量。

4、调整结果

本次股票增值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前， 股票增值权行权总数为1,707,792份， 行权价格为51.43港元/

份，根据《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股票增值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后，股票增值权行权总

数为2,049,342份，行权价格为42.86港元/份。

5、根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

议的授权，公司本次对授予数量的调整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或类别股东会议审议批

准。

三、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行权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公司《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董事会认为《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二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

（一）归属时间已届满

股票增值权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归属时间 行权有效期 行权比例

第一批次行权 2020年5月31日 2020年6月1日-2021年5月31日 40%

第二批次行权 2021年5月31日 2021年6月1日-2022年5月31日 30%

第三批次行权 2022年5月31日 2022年6月1日-2023年5月31日 30%

（二）行权条件成就的说明

序号 行权条件 成就情况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

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

足行权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

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

形，满足行权条件。

3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为人

民 币 16,535,431,465.41

元，定比2018年，增长额为

69.22亿元，满足本次行权

条件。

4

个人绩效考核：

根据公司制定的《员工绩效考核制度》，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

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进行评级，并依照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其实际行权

比例，个人当年实际行权数量=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行权数量，绩效考核结果

为合格及以上，对应标准系数为100%，合格以下为0。

199名激励对象中：

（1）28名激励对象在

归属时间届满前离职，其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

股票增值权自动失效；

（2）1 名 激 励 对 象

2020年个人年度绩效考核

为合格以下， 不符合当期

行权条件， 其已获授但尚

未行权的第二批次股票增

值权自动失效；

（3） 其余170名激励

对象达到个人绩效考核要

求，满足本次行权条件。

注：上述“营业收入” 以公司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为计算依据。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相关授

权，同意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本次行权事宜。

四、本次股票增值权可行权对象及可行权数量

在199名激励对象中，28名激励对象因在归属时间届满前离职、1名激励对象因2020年个人年度绩效考核

为合格以下而不符合行权条件，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部分股票增值权合计190,990份不得行权，自动

失效。 因此，本次实际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70人，可行权的股票增值权数量为1,022,841份。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21年6月8日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2019年股票增

值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2019年第二

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相关授权， 公司对股票增值权项下第二批次和第三批次行权的行权价格及数量做出相

应的调整，本次调整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将股票增值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42.86港元/份，数量调整为2,049,342份。

2、关于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行权安排符合《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要求，相关行

权条件已成就，公司为其进行行权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2019年

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项下170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1,022,841份股票增值权按照相关规定行权。

六、监事会意见

1、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于2021年6月8日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 根据 《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

划》 的相关规定及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

股东会议的相关授权，公司董事会对《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项下第二批次和第三批次行权的行权价

格及数量进行调整。本次调整后，股票增值权行权价格为42.86港元/份，数量为2,049,342份。 上述调整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关于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同意公司为170名

激励对象办理本次行权事宜，可行权数量为1,022,841份。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行权及调整相关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已就本次行权和本次调整履行必要程序；本次行权符合《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条件；本次调

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以及《2019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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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数量并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1年6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因部分激励对象在限售期届满前离职或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不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且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2018年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2018年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制性股票，并就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及数量进行调整。 调整后拟回购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184,089股， 回购价格为

18.69元/股；调整后拟回购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25,200股，回购价格为18.85元/股，现将有关事

项说明如下：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情况

1、2018年8月6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EdwardHu（胡正国）已对前述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

独立董事对《2018年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2018年激励计划》进行了

审核，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

2、2018年8月7日至2018年8月16日，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

事会未收到与《2018年激励计划》项下的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8年8月17日，公司监事会公告了《无

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18年8月22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

《2018年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拟向1,528名激励对象授予权益总计不超过885.69万份。 其中，首次授予权益

（限制性股票）708.55万股，预留授予权益（限制性股票或股票期权）177.14万份。

4、2018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18年8月28日为首次授予日，以45.53元/股的价

格向1,528名激励对象授予708.55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EdwardHu（胡正国）已对前

述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

行了审核，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5、2019年3月22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暨2018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暨2018年年度监事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并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项下发行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按照授予价格45.53元/股回购并注销11名已离职的激励

对象合计持有的31,347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6、2019年7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回购并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发行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

权益数量的议案》与《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权益的议案》，同意回购并注销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且公司已实施完毕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2018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回购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回购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338,349股，

回购价格为32.15元/股。 同意预留权益数量由177.14万份调整为247.996万份，并确定以2019年7月19日为预留

权益授予日，其中向21名激励对象授予542,017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 2018� 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和《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

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预留权益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7、2020年6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数量及预留授

予部分期权行权价格、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同意回购并注销已离职或业绩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且公司已实施完毕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2018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数量、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后回购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367,960股，回购价格为22.75元/

股；调整后回购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172,625股，回购价格为22.95元/股。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2018年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数量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书》。

8、2020年10月19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同意回购并注销

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9,778股。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和2019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2019年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

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9、2021年6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数量的议案》

及《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回购并注

销已离职或业绩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且公司已实施完毕2020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根据《2018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后回

购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184,089股，回购价格为18.69元/股；调整后回购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合计为25,200股，回购价格为18.85元/股。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出具

了《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和2019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

权回购及/或注销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回购注销及本次调整价格、数量的情况

1、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根据《2018年激励计划》“第八章公司和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

化” 的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到期不续签劳动合同或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在限售期内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因39名激励对象在限售期届满前离职，经本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向上述39名激励对象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

根据《2018年激励计划》之“第五章股权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 之“一、首次授予权益的具体内容” 之

“（六）首次授予权益的授予、解除限售条件” 之“（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

根据公司制定的《员工绩效管理制度》，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进行

评级，并依照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其实际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数量=标准系数×个

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数量，绩效考核结果为B及以上，对应标准系数为100%，B以下为0。

鉴于4名激励对象2020年度个人层面业绩考核结果为B以下，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上述4名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不得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性股票。

2、限制性股票回购的价格、数量调整说明

本公司于2021年6月8日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2021年6月7日）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63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2股，该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根据《2018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公司拟对《2018年激励计划》项下限

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1）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

根据《2018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登记后，公司发生派息事宜的，公司按下述公

式调整回购价格：P＝P0-V； 其中：P0为每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

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本次派息额度为每股0.3267元（税后）；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

利、股票拆细事宜的，公司需按下述公式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P0÷（1＋n）。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n为每股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

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股票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2）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的调整

根据《2018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登记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

票红利、股票拆细事宜的，公司需按下述公式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Q＝Q0×（1＋n），其中：Q0为调整前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

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3）调整结果

本次回购数量、价格调整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总数调整为184,089股，回购价格调整为18.69元/

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总数调整为25,200股，回购价格调整为18.85元/股。

三、预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注1） 本次变动后（注2）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2,563,452,861 86.9350% 2,563,243,572 86.9341%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385,248,457 13.0650% 385,248,457 13.0659%

股份总数 2,948,701,318 100% 2,948,492,029 100%

注1：本次变动前的股权结构以截至2021年6月24日公司的总股本2,948,701,318股为基础。

注2：本次变动后的股权结构以本次变动前的股权结构为基础，且仅考虑本次回购注销导致的股本变动情

况。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股票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不影响本公司

《2018年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亦不会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本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

责，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1、 公司本次对 《2018年激励计划》 项下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售期届满前离职或

2020年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所涉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

《2018年激励计划》的规定。 同意董事会对相关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回购价格所做的调整。 2、公司本次回购

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2018年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原因、数量及

价格合法、有效；上述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股票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不会影响本公司《2018年激

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同意本公司按照调整后的价格、数量向部分激励

对象回购并注销已发行的限制性股票。

六、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1、公司本次对《2018年激励计划》项下限售期届满前离职或2020年个人绩效考核不

达标的激励对象所涉的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2018

年激励计划》的规定。 同意董事会对相关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回购价格所做的调整。 2、公司本次回购并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2018年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合

法、有效；上述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股票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不会影响本公司《2018年激励计

划》的继续实施，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同意本公司按照调整后的价格、数量向部分激励对象

回购并注销已发行的限制性股票。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2018年激励计划》项下相关调整及回购注销事宜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2018年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回购数量、回购价格及其调整符合《管理办法》、《2018年激励计划》的

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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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8,260,039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1年7月1日

一、2019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19年7月19日，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召开第一届董

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董事

中作为激励对象的EdwardHu（胡正国）已对前述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他相

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审核，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

2、2019年7月20日至2019年7月29日，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

监事会未收到与《激励计划（草案）》项下的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年9月13日，公司监事会公告了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19年9月20日， 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2019年

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向关连人士授予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及《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4、2019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考虑及批准采纳激励对象名

单》。

5、2019年11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与《关于向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激励对象人数由2,534人调整为2,467人，首次授予

数量由18,949,977股调整为18,440,177股，并确定以2019年11月25日为首次授予日，以32.44元/股的价格向

2,008名激励对象授予13,400,273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Edward� Hu（胡正国）已对前

述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法

律意见书》。

6、2020年1月2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根据《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完成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项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在限制性股票的资金缴纳过程

中，共有1,965名激励对象实际进行申购，4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未参与认购，因此公司本次实际向1,965名

激励对象授予共计12,942,744股限制性股票。 其中，向1,964名激励对象授予12,818,301股非特别授予部分

的限制性股票。

7、2020年5月15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2020年第一次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2020年6月4

日，公司实施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该方案，公司以2019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利润分配完成后，1,964名激励对象共持有17,945,627股首次授予

非特别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

8、2020年6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数量及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及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 同意按照调整后的价格22.95元/股回购并注销32名已离职及14名业绩考

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357,379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

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回购及/或注销并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数量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回购完成后，共有1,932名激励对象共持有17,588,248股首次授

予非特别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

9、2020年10月19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的议

案》，同意按照调整后的价格22.95元/股回购并注销33名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266,230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

了《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和2019年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2019年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回购完成后，

共有1,899名激励对象共持有17,322,018股首次授予非特别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

10、2021年5月13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2021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2021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2021年6月8

日，公司实施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该方案，公司以2020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 利润分配完成后，1,899名激励对象共持有20,786,421股首次授予

非特别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

11、2021年6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相关

事项的议案》，同意董事会、董事长或其授予的适当人士按照《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相关事宜。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880人，可申请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8,260,039股，占公司2021年6月24日总股本的0.28%。 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相关事项的法

律意见书》。

二、2019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以下简称“本次解除限售” ）条件已成就：

（一）限售期已届满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批次的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 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

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

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

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为2019年

12月31日，因此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批限制性股票于2020年12月30日限售期届满，并于2020年12

月31日进入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二）禁售期

（1）任何限制性股票的持有人（包括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获得股票的持有人）在每批次限售期届满之日

起的6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向任意第三人转让当批次已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2）所有限制性股票持有人（包括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获得股票的持有人）在禁售期届满后由公司统一

办理各批次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事宜。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批限制性股票的禁售期将于2021年6月30日届满。

（三）解除条件成就的说明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

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认定

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本项解除限

售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

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本项解

除限售条件。

3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2,872,

206,437.16元，定比2018年，增长额为

人民币32.59亿，满足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满足本项解除限售

条件。

4

个人绩效考核：

根据公司制定的《员工绩效管理制度》，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对

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特别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除限售期无绩效考

核）的综合考评进行评级，并依照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其

实际解除限售比例，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数量＝标准系

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数量，绩效考核结果为B（包含B-）及以

上，对应标准系数为100%，B以下为0。

1,888名激励对象中：

（1）8名激励对象在限售期届满前

离职，公司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2）其余本次解除限售的1,880名

激励对象达到个人业绩考核要求，满足

本项解除限售条件。

注：上述“营业收入” 以公司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为计算依据。

三、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公司拟向符合本次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解锁相应数量的限制性股票。 本次实际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

象人数为1,880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8,260,039股，占公司2021年6月24日总股本的0.28%。 具

体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2019年限

制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

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占其获授2019年

限制性股票的比例

（%）

1

Edward�Hu

（胡正国）

执行董事、副董事长、全球首

席投资官

210,000 84,000 40

2

Steve�QingYang

（杨青）

执行董事、联席首席执行官 193,200 77,280 40

3

Shuhui�Chen

（陈曙辉）

副总裁 193,200 77,280 40

4

Minzhang�Chen

（陈民章）

副总裁 193,200 77,280 40

5 姚驰 董事会秘书 42,000 16,800 40

6

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基层管理

人员及技术人员（非特别授予部分）

19,818,690 7,927,399 40

合计1,880人 20,650,290 8,260,039 40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1年7月1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8,260,039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中对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股）（注1）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变动后（股）（注

2）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A股） 25,803,711 -8,260,039 17,543,67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A股） 2,537,649,150 8,260,039 2,545,909,189

H股 385,248,457 0 385,248,457

股份合计 2,948,701,318 0 2,948,701,318

注1：本次变动前的股权结构以截至2021年6月24日公司的总股本2,948,701,318股为基础。

注2：本次变动后的股权结构以本次变动前的股权结构为基础，且仅考虑本次解除限售导致的股份变动情

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安排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且符

合《激励计划（草案）》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要求，相关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公司进行解除限售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1,880名激励对象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8,260,039股限制性股票按照相关规定解除限售。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本次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1,880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对各激励对象解除限售安排未违

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1,880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8,260,039股限制性股票按照相关规定解除限售。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解除限售符合《激励计划（草案）》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公司已就本次解除限售履行

必要程序，符合中国法律以及《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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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数量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1年6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及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因部分激励对象在限售期届满前离职或个人业绩考核不

达标，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且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以下简称“《2019年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回购及/或注销《2019年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

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并就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数量进行调整。 调整后拟回购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合计为461,550股，回购价格为18.85元/股；调整后拟回购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20,160股，回购

价格为33.55元/股；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部分的股票期权77,741份，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情况

1、2019年7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EdwardHu（胡正国）已对前述议案回避表决。 公

司独立董事对《2019年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2019年激励计划》进行

了审核，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

2、2019年7月20日至2019年7月29日，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

监事会未收到与《2019年激励计划》项下的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年9月13日，公司监事会公告了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19年9月20日， 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2019年

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向关连人士授予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及《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4、2019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考虑及批准采纳激励对象名

单》。

5、2019年11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与《关于向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激励对象人数由2,534人调整为2,467人，首次授予

数量由18,949,977股调整为18,440,177股，并确定以2019年11月25日为首次授予日，以32.44元/股的价格向

2008名激励对象授予13,400,273股限制性股票， 以64.88元/份的价格向460名激励对象授予5,039,904份股

票期权。 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Edward� Hu（胡正国）已对前述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

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上海市方

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6、2020年6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数量及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及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关于调整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权益数量的议案》及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权益的议案》， 同意回购并注销已离职或业绩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注销已离职或业绩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且公司

已实施完毕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2019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回购价

格及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数量进行调整。 调整后回购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357,379股，回购价

格为22.95元/股；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合计为7,020,795份，行权价格为46.34元/份；注销已获授但尚未

行权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474,255份。 同意预留权益数量由2,105,553份调整为2,947,774份，并确定以2020

年6月10日为预留授予日， 按照拟定的方案以40.59元/股的价格向18名激励对象授予427,000股限制性股票，

以81.17元/份的行权价格向1名激励对象授予29,131份股票期权。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权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方达

（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回

购及/或注销并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数量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和《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

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预留权益及调

整预留权益数量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7、2020年10月19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的议

案》，同意回购并注销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66,230股；注销已离

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249,900份； 注销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

的预留授予股票期权29,131份。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

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和2019年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2019年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8、2021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 同意注销已离职的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296,394份。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海市方达律师事

务所出具了《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及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9、2021年6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数量的议案》

及 《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的

议案》，同意回购并注销已离职或业绩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注销已离

职或业绩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且公司已实施完毕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根据《2019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后回购的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461,550股，回购价格为18.85元/股；调整后回购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20,160股，回购价格为33.55元/股；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77,741份。 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

和2019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回购及/或注销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回购注销及本次调整价格、数量的情况

1、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股票期权注销的依据

根据《2019年激励计划》“第八章公司和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

化” 的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到期不续签劳动合同或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在限售期内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

权，由公司注销。 因54名激励对象在限售期届满前离职，6名激励对象在等待期届满前离职，经本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向上述54名激励对象回购并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向上述6

名激励对象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根据《2019年激励计划》之“第五章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 之“一、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具体内容”

之“（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解除限售条件” 之“（4）个人绩效考核” 与“第五章股权激励计划具体

内容” 之“二、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具体内容” 之“（六）股票期权的授予、行权条件” 之“（4）个人绩效考核”

的以下规定：

针对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制定的《员工绩效管理制度》，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

（特别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除限售期无绩效考核）的综合考评进行评级，并依照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确定

其实际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数量=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数量，绩效考核结果为

B（包含B-）及以上，对应标准系数为100%，B以下为0。

针对股票期权，根据公司制定的《员工绩效管理制度》，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

综合考评进行评级， 并依照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其实际行权比例， 个人当年实际行权数量=标准系

数×个人当年计划行权数量，绩效考核结果为B（包含B-）及以上，对应标准系数为100%，B以下为0。

鉴于合计10名激励对象2020年个人层面业绩考核结果为B以下， 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上述6名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注销上述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2、限制性股票回购的价格、数量调整说明

本公司于2021年6月8日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2021年6月7日）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63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2股，该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根据《2019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公司拟对《2019年激励计划》项下限

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1）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

根据《2019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登记后，公司发生派息事宜的，本公司按下述

公式调整回购价格：P＝P0-V； 其中：P0为每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回购

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本次派息额度为每股0.3267元（税后）；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

红利、股票拆细事宜的，公司需按下述公式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P0÷（1＋n）。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n为每股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

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股票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2）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的调整

根据《2019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登记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

票红利、股票拆细事宜的，公司需按下述公式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Q＝Q0×（1＋n），其中：Q0为调整前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

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3）调整结果

本次回购数量、价格调整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总数调整为461,550股，回购价格调整为18.85元/

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总数调整为20,160股，回购价格调整为33.55元/股。

三、预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注1） 本次变动后（注2）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2,563,243,572 86.9341% 2,562,761,862 86.9319%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385,248,457 13.0659% 385,248,457 13.0681%

股份总数 2,948,492,029 100% 2,948,010,319 100%

注1： 本次变动前的股本结构为公司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后的股本结构，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调整公司

2018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数量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注2：本次变动后的股权结构以本次变动前的股权结构为基础，且仅考虑本次回购注销导致的股本变动情

况。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股票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不影响本公司

《2019年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亦不会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本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

责，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1、 公司本次对 《2019年激励计划》 项下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售期届满前离职或

2020年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所涉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

《2019年激励计划》的规定。 同意董事会对相关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回购价格所做的调整。 2、公司本次回购

及/或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2019年激励计划》的规定，回

购及/或注销的原因、数量及价格合法、有效；上述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股票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

不会影响本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本公司按照调整

后的价格、数量向部分激励对象回购注销已发行的限制性股票并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六、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1、公司本次对《2019年激励计划》项下限售期届满前离职或2020年个人绩效考核不

达标的激励对象所涉的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2019

年激励计划》的规定。同意董事会对相关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回购价格所做的调整。2、公司本次回购及/或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2019年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及/或

注销的原因、数量及价格合法、有效；上述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股票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不会影

响本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本公司按照调整后的价

格、数量向部分激励对象回购注销已发行的限制性股票并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2019年激励计划》 回购注销及调整相关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2019年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以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原因、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及其调整符合

《管理办法》、《2019年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6日


